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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公告
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3年4月16日

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

的议案》。

因工作调整，管财堂先生辞去公司董事、总经理及相应各专门委

员会委员职务；因到龄退休，毕伟先生辞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及专

门委员会职务。管财堂先生、毕伟先生在任职期间，始终恪尽职守、

勤勉尽责，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公司董事长提

名并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，聘任廖鹏先生（简历详见附件）为公

司总经理，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。

廖鹏先生具有丰富的钢铁企业生产经营、企业管理等工作经验，

具备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以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任职资格。

廖鹏先生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要求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

同意的独立意见。

特此公告。
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3年04月18日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

附件：高管人员简历

廖鹏先生，1968年11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正高级工程师，博士学

历。廖先生1993年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钢铁冶金专业大学学历，后获

得钢铁研究总院钢铁冶金专业工学博士。历任新钢股份第一炼钢厂厂

长、新钢股份第二炼钢厂厂长、新钢股份总经理助理、新钢集团副总

经理、新钢集团党委副书记等职务。现任新钢集团党委常委、工会主

席，新钢股份董事、副总经理。廖先生在钢铁生产制造及公司经营管

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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